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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七 

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青年回鄉行動獎勵計畫 

著作權授權同意書(獲獎後正本繳交) 

一、立授權同意書人（甲方）：  

二、被授權人（乙方）： 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 

三、甲方參加「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青年回鄉行動獎勵計畫」所產生之

著作(授權標的)，同意以下授權規範：成果資料：獲奬者同意其於執行本計

畫所產生之成果資料，如成果報告書、照片、影視音資料(包含影像紀錄、行

銷電影、相關創作等)、相關出版品(如雜誌、社區刊物、繪本等)、文宣資料、

文字圖說紀錄、調查報告、詮釋資料及其他相關成果等之著作財產權，非專

屬、無償授權本署及本署授權之人基於非營利目的為不限時間、地域、次數

及方式之利用，以推廣及宣傳行銷成果，如成果資料，有使用第三人之著作

之情事，獲獎者需取得第三人之授權書，並將授權書交付機關收存。獲獎者

並同意對本署及本署授權之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。 

四、本授權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，甲方簽署後對所授權標的仍擁有著作財產權。

甲方應保證授權標的之內容並無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、著作財產權及違反

其他法律規定之情事，如有違反，應自負其責，並賠償乙方因此所受之損害

及損失。於未來發生任何異議時，概由甲方負責，與乙方無涉；若授權標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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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任何內容為二人以上之共同著作，甲方擔保已通知其他共同著作人關於

本授權同意書之所有條款，並經各共同著作人全體同意授權代為簽署授權

同意書。 

 

 

立授權同意書人（甲方）： (簽章) 

身分證統一編號、居留證號碼或外僑居留證號碼： 

聯絡地址： 

電 話： 

傳 真： 

電子信箱：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